
关于开展2023年度拟申报非高校教师系列职称
人员摸底工作的通知

各二级机构：

为确保我校 2023 年度非高校教师系列职称申报评审工作有序进

行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现组织进行我校 2023 年度非高校教师系列职称

申报摸底。

一、基本原则

职称申报评审工作与岗位设置管理工作相结合，专业技术职务系

列必须与所从事岗位类型相一致，申报专业与所从事专业相一致或相

近。

凡申报非高教系列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，原则上须先取得同层级

高教系列专业技术职称。

二、摸底范围

符合 2023 年度拟申报各非高教系列专业技术条件的在编、定聘、

劳派在岗人员。

三、摸底方法

请各机构务必及时开展职称申报摸底工作并全面统计，各机构须

通知拟申报职称的人员如实填写《2023 年非高教系列专业技术职称申

报摸底表》（附件），务必保证信息填写完整，对于信息填写不完整

的不计入摸底报名名单，不得参加当年职称申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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电子版与纸质版（加盖部门公章、负责人手写签字）各一份于 2023

年 7 月 5 日前交至组织人事处（行政楼 303 办公室）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四、职称摸底有关事项要求

（一）请各单位务必将本通知及时传达到本单位所有教职工。

（二）摸底资料由二级机构统一交至组织人事处，组织人事处不

接受个人申报材料。

（三）组织人事处根据各部门摸底上报情况，结合学校核定的岗

位结构比例以及空缺岗位（专业）实际，拟定 2023 年度非高教系列

初、中、高级职称职数申报方案，提交学校职称改革领导小组审议。

（四）未申报职称摸底的教职工不得申报 2023 年度非高教系列专

业技术职称。

（五）凡申报非高教系列职称摸底的教职工请于 7 月 20 日将继续

教育培训按照要求上交各机构，各机构于 7 月 21 日交组织人事处审

核。

联系人：冯文锋；电话：18508410721

邮箱：549661383@qq.com（电子版发至邮箱，标题和文件夹名需

要标注为：单位名称+职称摸底 2023 年）。

附件 1：2022 年非高教系列专业技术职称申报摸底表

附件 2：关于我校 2023 年度专业技术人员继续教育有关工作的通知

附件 3：2023 年继续教育统计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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